
上海奉贤区和正民商事调解中心调解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快捷、有效、低成本地运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

商事等争议，特制定本调解规则。

第二条 国内外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

生的民商事争议及其他特殊主体之间约定的特别争议，均可提交

上海奉贤区和正民商事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进行

调解。

第三条 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调解中心调解的，视为同意

按照本调解规则进行调解。

当事人另有约定，且经调解中心同意的，从其约定。

第四条 调解应遵循当事人自愿的原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公平公正地促进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和解。

第五条 各方当事人应当诚信合作，自觉遵守调解规则及有

关法律规定，积极参与调解程序，自觉履行达成的调解协议。

第二章 调解程序

第六条 调解中心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或各方当事人的共

同申请，受理调解案件，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第七条 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或各方当事人的共同申请调解，

需要提交：

1、调解申请书原件；



2、证据材料复印件；

3、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企业或单位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公民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4、委托代理人的，除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原

件，律师代理的提交律所所函原件、律师证复印件，员工代理的

提交员工劳动合同复印件、员工身份证复印件，近亲属代理的提

供亲属关系证明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材料中，1、2 按照当事人个数提供相应份数，3、4提

交一份。

第八条 调解中心收到一方当事人的调解申请后，应及时征

求被申请人的意见,如被申请人同意调解,应在被申请人同意调

解后 3 日内向各方当事人发送《受理通知书》并告知相关调解规

则。如各方当事人共同提出调解申请的，随即向各当事人发送《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相关调解规则。

第九条 被申请人同意调解的，应在收到《受理通知书》后 5

日内按本规则第七条中第 2、3、4 载明的向调解中心提供相应材

料。

第十条 调解中心按照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的地址或者其

他联系方式无法通知到被申请人的，或已联系到被申请方，但其

未在规定期限内回复意见的视为拒绝调解；在规定期限届满后又



确认同意调解的，由调解中心征求申请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决定是

否继续调解程序。

第十一条 各方当事人收到《受理通知书》后，调解中心需

向各方当事人征求选定调解员事宜，可由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员

名录》中共同选择，如各方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将由调解中心

选派调解员。

第十二条 调解员无法履行、无法继续履行或不适合履行职

责的,按照本规则重新确定调解员，各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各方当事人应向调解中心据实提供联系方式、收

件地址等，并填写《地址确认书》，该地址确认书内地址用于相

关材料的送达。

如有收件人、收件地址、联系方式等发生变更，各方当事人

应及时告知调解中心，如未及时告知，调解中心将按原《地址确

认书》进行送达。

第十四条 调解员可以采用其认为适当的有利于促进当事人

达成和解的任何方式对争议进行调解。这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调解员可以分别单独或同时会见各方当事人及其代理

人；

（二）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书面或口

头的解决争议的建议或方案；



（三）征得当事人同意后，调解员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就技术

性问题提供咨询或鉴定意见，当事人应预交由此产生的相关费

用；

（四）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向当事人提出解决争议的

建议。

（五）调解员应努力协助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发现双方的

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促使当事人找到解决方案。

第十五条 调解工作在调解中心或案件委派单位指定地点进

行。如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调解员认为确有必要并经当事人同

意，可以在其它地点进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十六条 调解采用中文进行，如果当事人要求提供其他语

种的服务，所产生的翻译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十七条 调解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调解

应当由调解中心工作人员记录调解情况。

调解员、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证人、专家、调解中心工作人

员以及其他参与调解过程的人员对于调解事项均负有保密义务，

各方当事人另有约定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调解期限可由当事人可共同约定确定，也可由调

解员制定调解期限。

第十九条 当事人未明确约定调解期限的，调解员应当自接

受指定后的 30 日内完成调解，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除外。



第二十条 经调解员调解各方达成一致的，调解员组织双方

当事人签订调解笔录、调解协议，各方当事人和调解员及调解中

心在调解笔录、调解协议上签字或盖章，调解协议对各方当事人

有约束力。

当事人就部分调解请求达成和解的，可据此签署部分调解协

议。

第二十一条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调解程序终止：

（一）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

（二）任何一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并书面声明终

止调解的；

（三）调解期限届满仍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且各方当事人均

不同意延期的。

（四）各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案件复杂，调解员认为调解已

无成功的。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

共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符合条件的，可以依

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调解员不得在调解程序结束之后再就同一或者

相关争议进行的仲裁程序、司法程序或者其他任何程序中担任仲

裁员或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当事人亦不能要求调解员在上述程序中作证。



第二十四条 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在调解程序结束后就同

一争议进行的仲裁程序或诉讼程序及其他程序中，引用调解员和

各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提出过的、建议过的、承认过的和表示

过愿意接受的任何以达成和解为目的的陈述、意见、观点、方案

或建议，作为其申诉或答辩的依据。

第二十五条 经调解员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

需向调解中心交纳调解费。

第三章 特别规定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或其他争议解决机构委

派调解中心调解的案件，适用本章特别规定。

第二十七条 调解中心自接到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或其他

争议解决机构委派或委托的案件后，于 3 个工作日内通知各方当

事人，随即开展调解工作。

第二十八条 调解期限以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或其他争议

解决机构相关规定为准。

第二十九条 调解工作具体流程、过程中需签署的相关文件、

签署标准以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或其他争议解决机构相关规定

为准。

第三十条 经调解员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需

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各方当事人应向调解中心交纳调解

费。



第三十一条本章未规定的事项，适用本规则其他各章的有关

规定。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调解规则由上海奉贤区和正民商事调解中心

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调解规则自 2024 年 8月 1日开始执行。


